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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新光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權管理辦法 

 

（訂定目的及依據） 

第一條  為規範本公司股權管理作業，確保各項股權申報符合法令規定，爰依「金融控

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五條及第八條之規定，訂定

本管理辦法。 

 

（股權管理範疇） 

第二條  本公司股權管理，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股權管理單位） 

第三條  本公司股權管理單位為董事會秘書處。 

管理單位辦理各項股權管理及申報作業，應符合主管機關核頒之處理準則及其

他有關法令規定，並得視業務需要委任股務代理機構辦理。 

 

（內部人及關係人之定義） 

第四條  一、內部人：本公司董事、經理人或持有本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

股東。 

二、關係人： 

（一）本公司內部人為自然人者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

者，董事為法人代表人者亦同（含代表人本人、其配偶、未成年子

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二）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1.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金與他人購買股票。 

2.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具有管理、使用或處分之權益。 

3.對他人所持有股票之利益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 

三、前揭內部人及關係人範圍包括依金融控股公司法以「營業讓與」或「股

份轉換」方式轉換規定，本公司所持有百分之百股份子公司之內部人

及關係人。 

 

（內部人及關係人之義務） 

第五條  本公司之內部人及關係人應依證券交易法所規範之規定辦理，包括： 

一、持股轉讓之事前、事後申報。 

二、股票質權設定、解除之處理（不得設定質權予本公司之子公司）。 

三、庫藏股實施期間及新上任六個月內持股賣出之禁止。 

四、短線交易之禁止、內線交易之禁止等。 

另全體董事應遵守最低持股成數之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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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之定義及範圍） 

第六條  一、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 

二、同一關係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之關係人； 

三、關係企業：指適用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三、第

三百六十九條之九及第三百六十九條之十一規定之企業； 

四、大股東：指持有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

總額百分之五以上者；大股東為自然人時，其配偶及未成年子女之持股數

應一併計入本人之持股計算。 

所定同一自然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企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理或過半數董事之企業或財團法人。 

所定同一法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同一法人與其董事長、總經理，及該董事長、總經理之配偶與二親等以

內血親。 

二、同一法人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合計超過三

分之一之企業，或擔任董事長、總經理或過半數董事之企業或財團法人。 

三、同一法人之關係企業。 

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以信託、委任或其他契約、協議、授權等方法

持有股份者，應併計入同一關係人範圍。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之義務） 

第七條  一、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單獨、共同或合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數超過百分之五者，應自持有之日起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副知本

公司；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後累積增減逾一個百分點者，亦同。並應依「金

融控股公司法第十六條第二項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申報應注意事

項」辦理。 

二、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擬單獨、共同或合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數超過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者，分別應事先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並副知本公司。並應依「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金融控

股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數超過一定比率管理辦法」辦理。 

 

（附則）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公司董事會核定後施行。變更時亦同。原總經理於95.03.06核定及

98.12.25修訂之股權管理辦法同時廢止。 

 

 

備註： 

 99 年 08 月 05 日 第四屆第 4 次董事會核定。 

104 年 06 月 25 日 第五屆第 29 次董事會修訂第四條、第五條條文，104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